
福尔摩斯演讲稿个字 福尔摩斯读后
感(汇总10篇)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
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那么我们写演讲稿要注意
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福尔摩斯演讲稿个字篇一

福尔摩斯这个人脑子有点怪，研究学问的劲头十足。他又是
一个一流的药剂师。他研究的学问既杂乱又古怪，头脑里装
了不少稀奇古怪的的知识。

当我刚翻开目录时，每篇的题目都让我毛骨悚然，比如说：
血字研究、带斑点的带子、水力工程师断指案，听起来让我
不禁打了几个哆嗦。但福尔摩斯通过不断学习、不断钻研和
不断的实践才使自己有了惊人的侦探能力。所以他进行的各
种侦探既合乎逻辑，又合情理;他对各种案件的解释和判断才
会头头是道，才会使一个悬而又悬的问题迎刃而解，才使一
宗宗谜案拨云见日。所以，有他在就没有一个凶手能逃离法
律的制裁。

自从我看完这本书后，受益匪浅。作者柯南道尔在写文章的
时候，有大量的心理活动，神态变化、对话、动作、细节描
写，使读者看得津津有味，不会感到枯燥无味。在心理活动
方面，作者把自己的一切想法全部写出来了，不做一点保留，
让我情不自禁地跟着作者一块儿推测、判断。比如说在《带
斑点的带子》中的一段语句：“你不必害怕”，他探身向前，
轻轻地拍拍她的手臂，安慰她说：“我毫不怀疑，有什么事
我们很快会处理好的。,我知道，你是今天早上坐火车来的”。
“如此说来，你认识我?”“不，我注意到你左手的手套里有



一张回程车票的后半截。你一定很早就动身了，而且在到达
车站之前，还乘坐单马车在崎岖的泥泞道路上行驶了一段长
路”。

虽然福尔摩斯在英国已成了名侦探，但是他还是不断地刻苦
学习，一直研究侦探方面的科学和经验，他的这种不屈不挠
的精神，值得我们少年学习。夏洛克·福尔摩斯就是这么独
特，这么有魅力，相信你看完这本《福尔摩斯探案集》时也
会被他和故事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住。

自从我看完《血字的研究》后，福尔摩斯——这个有着鹰钩
鼻、头戴猎帽、身材消瘦、肩披风衣、口衔烟斗的人就永远
活在了我的心中。他遇事冷静，智慧，思维敏捷，还有他那
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推理分析是破案的关键。阿瑟·柯南
道尔把夏洛克·福尔摩斯推广到了全世界，福尔摩斯已经成
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名侦探之一，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福尔摩斯探案》是以福尔摩斯的助手兼伙伴关系的华生的
眼睛，记叙了福尔摩斯所破获的大小案件。

柯南道尔一生写了许多福尔摩斯破获的很多案件，我自己觉得
《血字的研究》是柯南道尔写得最好的一篇，所以我就想写
一下看完《血字的研究》这个案件后，我对福尔摩斯的看法。

小说的第一篇写了华生从阿富汗战场归来，因为合租房子认
识了福尔摩斯。就在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时，福尔摩斯就迅
速地推理出了华生曾经在阿富汗战场待过。这令华生大为惊
叹。随着剧情的发展，当福尔摩斯说明出了他推理的全过程
时，不仅只是华生，我也被他的推理能力所折服了。在没有
一丝线索和背景的情况下，只见过第一面，凭着一眼的印象
和观察，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结果。这可真是一个吸引
人的开篇!他迫使我不得不接着看下去。

在小说的任何一个案件中，作者都会布置一个诡异的故事或



现场。但是随着福尔摩斯的分析，这个故事或现场就慢慢地
被细化，然后既清晰，又模糊地描述出福尔摩斯的推理。但
所有都在情理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每一条线索都来地自
然，流畅，我根本无法找出丝毫破绽。于是我惊叹于福尔摩
斯惊人的推理能力。

最值得一说的是福尔摩斯并不是一个死板的书里的人物，而
是一个能让人觉得有鲜活生命的人，他有缺点，也有优点，
他有常人不可能知道的知识，也有些常人绝对应该知道的知
识，他却不知道。

他——夏洛克·福尔摩斯就是这么的有魅力，相信你看完
《福尔摩斯探案》时也会被他深深地吸引住!

近日喜得一套侦探小说，信手翻翻阅，很快就被主人公歇洛
克?福尔摩斯过人的胆量和智慧所吸引。

他没有动画中柯南的高科技用品，但他们都有缜密的思维和
异常的耐心，一只手杖，一根烟斗，一身礼服。一身神秘的
服装，也铸就了他神秘的行为和人格。他不畏艰难，明知山
有虎偏向虎山行。无论何种难题他都去接，敢于困难斗争，
这让我就十分羞愧了。安逸的日子，养成了不良的行为习惯，
让我一种畏难情绪。对于学习和生活的困难中的难题我很少
尝试解决，不敢去解决，这也让我的人生少了些许刺激和精
彩，所以他让我有所感触，也有了许多愧意。

通读全书后更是被其所动，他是社会的一个折射点，表现出
了人们对于这种人才的需求。也许只有在盛唐时人们才没有
这种想法。虽然现在是治世可是仍存着尔虞我诈，繁荣的现
代社会，快速的生命节奏，让人们变得更为浮躁，心不静何
以破解案件。何以公平的判案。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推开层
层云雾，总能看见云天。但如今有许多人为了名利，总是铤
而走险，祸国殃民，虽然有法律的威慑，但是他们有着侥幸
心理。正因为如今的刑侦人员没有福尔摩斯般的传奇，倘若



人人都能学福尔摩斯，谁人还敢伸出贼手。

福尔摩斯演讲稿个字篇二

曹文轩说过：一本好书，就是一轮太阳。一千本好书，就是
一千轮太阳。灿烂千阳，会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也会让这
个世界所有的秘密在我们面前一览无余地展开!是啊，这个世
界的书太多了，好书却是少之又少。我在书海中寻觅，突然
眼睛一亮，发现了这本《福尔摩斯侦探集》。

故事的主人公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在破案过程中，他那种
在任何情况下都沉着冷静而又幽默的风度把我深深的打动了。
他个子不高，体形却十分消瘦，但是他却十分熟悉拳术，这
无疑为他打造了一种神秘感;他总爱抽烟斗，因为他可以使福
尔摩斯平静下来。他还有一个奇怪的特点，他从不喜欢看那
些正儿八紧的书。不仅他的生活很特殊，就连破案也很棒。
一根手杖，一只烟斗，一身礼服，平凡的装束也掩盖不了不
平凡的他。神秘的外表，让他千变万化的伪装，用他那“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冲进贼穴探查敌情，把自
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只为真相水落石出。如此大无畏的精神，
怎能不让我敬佩?认真，细心，观察敏锐，让朋友华生时不时
对他赞叹。

福尔摩斯说过：“窥一斑而视全豹，逻辑学家不用出门就能
从一滴水推测出大西洋或尼尔加拉大瀑布还存在，能从人的
表情脸部的每次肌肉抽动推测出那人心里想什么。”他的理
论，他的思维逻辑，他的认真仔细，哪一项不让人拜服得五
体投地?在《斑点带子案》中，他从那位女士手臂上的泥点和
手里的半截回程票就推理出女士在到达车站前曾乘马车驶过
一段泥路。不管微不足道的细节在他的眼里都能成为解开案
子的关键，在普通人看的再平常不过的事物，比如家畜鸣叫，
拖鞋家具的摆放等等，在福尔摩斯的眼里，那透露着各种各
样的疑点和秘密。如此缜密细心的品质，怎能不让我敬佩?这



本书主要讲了福尔摩斯破案的经过，我看过最精彩的一个案
件叫做'血字的研究'，故事大概是这样的：那是发生在一个
夜晚的凶案。一位富翁在一间无人居住的房间中被暗杀。但
经检查，除了发现屋内的几处血迹外，未见死者身上有任何
伤痕，现场也没有抢劫迹象。而且，凶手在屋里最暗的角落
里，用自己的血写了一个潦草的“血”字：拉契(rache)。

歇洛克·福尔摩斯走到死者跟前仔细地检查起来，他敏捷地
这里摸摸，那里看看。突然，他似乎发现什么似地嗅了嗅死
者的嘴唇，还蹲下来检查了他漆皮靴子的靴底，从中抓住了
几条重要的破案线索：首先，通过凶手留下的脚印大致确定
凶手是个六尺多高的中年男子，且穿着一双方头靴;其次，通
过马车留下的痕迹推断这匹马的马蹄只有右前蹄的铁片是新
的……通过这些明显的提示，歇洛克·福尔摩斯判断出凶手
是个外乡人，因为富商抢了他的妻子致使他的妻子郁郁寡欢
而死，他就想替妻子报仇。他拿了一颗毒药和一颗糖，把它
们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自己偷偷拿了糖，留给醉了的富翁
那颗毒药。

如他所愿，富翁被毒死了。所以他才在案发现场用血写
下“拉契”，这个德语中“报复”的单词。故事的最后，他
还讲了个小故事，一次，他和朋友带着帐篷去，半夜，福尔
摩斯看着星星，问朋友说：“你看见星星有何感想?”“实在
是太美了!”朋友说。“笨蛋，帐篷被偷了!”这就是普通人
和神探的差别。福尔摩斯不仅有个机智的头脑，还拉得一手
小提琴，在闲暇无聊时，他会拉一些曲子，或者去听音乐会，
高尚的情趣，更为他的存在添彩。书中福尔摩斯的一句话，
可以代表福尔摩斯的人生追求和高尚品格，“如果我生命的
旅程到今夜为止，我也可以问心无愧地视死如归。

由于我的存在，伦敦的空气得以清新，在我办的一千多件案
子里，我相信，我从未把我的力量用错了地方。”福尔摩斯
虽伟大，但毕竟是虚构人物，谁能塑造出令千百万人深深着
迷的人，来记住这位传奇般人物，英国着名侦探小说家——



阿瑟柯南道尔!但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学习他那种细致，一丝
不苟的精神。

福尔摩斯演讲稿个字篇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爸爸妈妈都迷上了一个烧脑的“游
戏”—看推理小说。爸爸最喜欢英国女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
里斯蒂的作品，妈妈只要一拿起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书就爱
不释手。推理小说真有那么大的魔力？爸爸见我也有兴趣，
强烈推荐我看《福尔摩斯探案集》。

不看不知道，一看放不了。读完《福尔摩斯探案集》第一个
故事，我就已经被柯南道尔圈粉。《福尔摩斯探案集》由一
个个独立的破案故事组成，比如《血字研究》、《巴斯克维
尔的列犬》、《四签名》等等。每看一个故事，我就跟着作
者的描述循着福尔摩斯的视角来分析、猜测案件的真凶，从
一开始的一头雾水到后来渐渐摸出一点门道，这个过程真是
又紧张又兴奋，让人欲罢不能。其中，《血字研究》这个故
事就像夜空中的星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血字研究，一听这个名字，你也许会觉得血腥、恐怖吧？其
实不然，何出此言？且听我娓娓道来。因为合租房子，军医
华生和侦探福尔摩斯结缘。认识后不久，他们便碰到了一个
离奇的案件。来到现场，福尔摩斯一丝不苟地察看了尸体和
案发现场，生怕漏过一个细节。死者生前非常愤怒，挣扎过
却没有伤口，墙上有鲜红的“rache”字迹，一枚结婚戒指和几
道马车的痕迹，这些线索看似零零散散，毫无关联，福尔摩
斯却已经通过缜密的推理，机智的判断，将它们像串珠子一
样串连起来。他知道这是一个红脸汉的杰作，用下毒的方式，
为自己的妻子复仇。

这正是我最佩服福尔摩斯的地方。因为好奇，我也放下书本
好好思考了一翻，发现仅凭这些线索，真是毫无头绪。可侦
探的脑子已经像高速运转的机器，把前因后果串联起来，心



思之缜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几天后的早晨，又发生了一
起谋杀案，墙上有同样的字迹，床头放着一个药盒。两起案
件，扑索迷离，别的侦探忙得晕头转向，唯一解开迷团的侦
探差点抓错人。这也更衬得福尔摩斯机智过人。他用结婚戒
指失物招领，报童寻人等巧妙的方法，成功地抓到杀人凶手。
原来凶手“候波”的未婚妻被迫嫁给了当地的族长，伤心过
度而死。岳父也在逃跑过程中被杀害了。候波在恶势力的压
迫下没有屈服，坚持十几年如一日，追遍两大洲报了杀妻杀
父之仇，自己却因劳累过度，在接受法律制裁前因癌细胞扩
散而死。候波杀人固然犯法，但事出有因，他的执着和深情
深深地感动了我。犯案与破案步步惊心，跌宕起伏的故事中
带着一点点难能可贵的真情，不得不为作者匠心独具点赞。

福尔摩斯真是我心中的男神。他遇到案件观察入微，遇到变
卦临危不乱。在他眼里，一个脚印，一个药盒，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都是线索，会说话会传达消息。我知道，这都是
因为福尔摩斯拥有惊人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我做梦都想有
像他那样的“火眼金睛”，也能帮助警察叔叔破案，做威武
的小神探。可是怎么才能拥有福尔摩斯那样的本领呢？是天
生就有的吗？不是！书中说，福尔摩斯非常喜欢学习，而且
学一样精一样。其实就是这股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福尔摩
斯才成了“破案天才”。

反观自己，不禁冷汗直流。记得昨天晚上，我发现自己的队
徽找不到了。这可把我给急坏了。怎么办呢？先去找爸爸帮
忙。谁知爸爸正在照顾妹妹，腾不出空来，打发我自己再找。
我手忙脚乱地翻箱倒柜，也不见队徽的踪影，难道长翅膀飞
了吗？我犹豫了好一会儿，只好忐忑不安地再去找爸爸。爸
爸无奈地摇摇头，让我先想想最后一次见到是在哪里，什么
时间，再想想去过哪些地方，一个个地排查，果然在床底下
找到了队徽。多简单的一件事啊！如果我能再仔细一点，也
许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了。我以后一定要像福尔摩斯那样多学
习多观察，成为小“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探案集》真是精彩！我还想买一套《福尔摩斯探
案全集》，跟着福尔摩斯在推理的世界里畅游。

福尔摩斯演讲稿个字篇四

他生性冷漠孤僻，且骄傲自负，但是，他学识广博，身手矫
健，有着超凡的推理能力，以及敏锐的观察力！他能够辨
别140多种烟灰，熟悉社会各个阶段、各类职业人的手形；他
只需瞟一眼，就能推断出陌生人的大致经历；他仅凭衣服上
的墨迹或裤子上的几处泥点，就能判断出罪犯作案时的形迹。
他的所有一切都令人折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

无论是相对平淡的案子，还是惊险离奇的案子，都不失福尔
摩斯推理故事的精彩点缀。

福尔摩斯，全名歇洛克。福尔摩斯。他有六英尺多高，身材
非常削瘦，锐利的眼睛总爱眯着像时刻都在思考问题，细长
的鹰钩鼻很高，看上去格外机智果断，方正的下颚有点突出，
可以看出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

这本书分为《血字的研究》、《四签名》、《恐怖谷》三个
篇章。其中一共有二十七个小章。再看《铜山毛榉案》时，
里面的内容惊心动魄，引人入胜，这些离奇的情节，充满画
面感的文字，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让无数人为之疯狂。

福尔摩斯机智的侦破了许多案子，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离奇的
故事，使读者身临其境。

福尔摩斯有太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细致的观察，严密的推
理，独特的思考，遇到困难保持冷静。我想这些都是平常人
身上不会出现的。

可能就是这与众不同和离奇的情节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



福尔摩斯演讲稿个字篇五

在一百多年前，曾经有过一个名叫福尔摩斯的神探，他对毒
品方面有很深的了解，对刀剑、地质学、解剖学、化学都十
分精通。

在福尔摩斯破的案子中，我最喜欢《血字的研究》。《血字
的研究》讲了一起发生在劳里斯顿花园的惨案，一个名叫德
雷伯的人被杀害，死者身上没有任何伤痕，而且，在墙上有
用血写成的rache（复仇）。凶手还留下了一枚戒指，这让警
察们百思不得其解。但后来警察格雷格森却找到了”凶手“。
但是，在”凶手“被抓的时候，德雷伯的秘书斯坦格森却在
哈利迪旅馆被人用匕首刺中心脏。而且，在死者的脸上也有
用血写的rache。然而贝克街小侦察队引来了真正的凶手，福
尔摩斯立即捉住了凶手，连凶手也对福尔摩斯心服口服。

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很想拥有福尔摩斯那样的推理能力。比
如，在一天中午爸爸递我一粒种子，并说：”你知道这是什
么种子吗？“我把米黄色的种子放到桌上，它形状像玉米，
但比玉米小得多。爸爸又提示说：”它是在餐桌上被发现的。
“我立刻来到餐桌旁仔细观察。突然，我发现在餐桌上的烟
灰缸里有一小片西红柿皮，就想：那粒种子会不会是西红柿
籽？我又看到地上有几粒沾满西红柿汁的种子与爸爸递给我
的那粒几乎一样时，我确定自己的判断是对的。我认为，细
致的观察是推理的基础，一个人就算再聪明，如果观察不细
致也发现不了什么。

要是福尔摩斯生活在现在，他的演绎法加上现在的高科技，
就如虎添翼了。比如，可以先将福尔摩斯发现的血红蛋白试
剂和罪犯留下的血迹混合成血红蛋白混合体在用高科技提取
出dna。这样，逍遥法外的罪犯们就难逃法网了。

如果福尔摩斯的破案技巧与现代高科技结合起来，那他的经
历一定会更加精彩。在我们的生活中，细致的观察、严密的



逻辑、科学的知识、将使我们拥有福尔摩斯般的智慧。我，
要做这样的人。

福尔摩斯演讲稿个字篇六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福尔摩斯》主要内容是讲福尔摩斯和
他的好助手柯小南破案的精彩故事。

福尔摩斯是一个冷峻机警、坚强沉着，观察能力和分析力超
强，善于从细微处发现破绽；有丰富的解剖医学、毒剂学、
动植物学等知识。

柯小南是一个开朗热情、有好人缘，对电脑、网络十分在行，
脑子里存储着世界各国著名案例，而且对福尔摩斯、波洛、
金田一耕助等大侦探的事迹如数家珍。

看了福尔摩斯和柯小南破案的技巧，我非常地敬佩他们，我
想我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做一个
足智多谋、胆大心细的一名好警察。

福尔摩斯演讲稿个字篇七

我感到福尔摩斯是一个很善于观察的人。会发现一丝丝的蛛
丝马迹。会使用证据，和灵活的头脑，推理出整个案子。

福尔摩斯说过：一个人如果要想说明大自然，那么，他的想
象领域就必须像大自然一样的广阔。

福尔摩斯就是用他那广阔的想象领域破解了《四个签名》这
一案子。当别人还在对这个案子没有一点头绪，甚至还不知
要在哪一个地方对这件案子下手时，福尔摩斯却根据自己的
想象力，推断出来这四个人的身高，年龄和长相。并且，在
最后的追踪过程中，根据他的.想象力，准确的推算出正确的
路线。



福尔摩斯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要多观察，多思考，才会像福尔
摩斯那样料事如神！

福尔摩斯演讲稿个字篇八

福尔摩斯是一名厉害的侦探，下面小编整理了福尔摩斯读后
感600字，欢迎阅读!

他精通侦探业务所需的多种专长，如化学、心理学、数学、
外语等等。使人惊叹的是，作为侦探的他是一个极为成功的
小提琴演奏者。尤其他那观察入微的心和善于逻辑推理的缜
密头脑，一旦发现疑云，就全心投入，废寝忘食地推敲，直
到案情水落石出。他高超的破案技巧，常令人心服口服，更
让读者拍案叫绝。福尔摩斯具有超人的侦探才能，那是他不
断学习、不断研究、不断实践的结果。他专门在紧靠大英博
物馆的贝克街租了间房子。在那里，他利用一切资源和机会
研究有关侦探的经验和科学，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掌握
了正确的思维方法。因此，他所进行的各种侦探合乎逻辑，
入情入理;他对各种案件的解释和判断，头头是道，使人容易
接受并相信。

或许，我不可能成为像福尔摩斯一样出色的神探，但是，我
却一定可以通过我的不断学习增长我的知识，开拓我的思维，
丰富我的大脑，用知识武装自己，做一个比福尔摩斯还出色
的学生。福尔摩斯甚至连哥白尼是谁都不知道，可是他却成
为了家喻户晓、众人皆知、许多侦探迷的偶像，这是为什么
呢?因为它拥有神探所需要具备的一切，广泛的知识面，高超
的破案技巧，超人的侦探头脑，善于思考的习惯，正确的思
维方法，最重要的还有，他那观察入微的心。这一切又是怎
么来的呢?肯定不是出生时带来的，这是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
实践得来的。我们每个人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最聪明的小天
才，天才都是学来的。现在努力还不晚，为了我们的未来，
开始努力吧!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看侦探小说和电视节目。在这个暑假我买
了一本人人皆知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这本书很
厚，我用了三天才把他读完。

本书冒险与回忆中红发会大概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在一家离银
行金库很近的商铺里干活，每个月只拿一半的工资，一天老
板看见一张广告红发会要应聘写字员，老板就去应聘了，他
每天在办公室里写字。后来福尔摩斯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劲，
就去调查发现原来店里的员工是犯罪团伙中的一员，他们只
是为了支开老板，在地下挖通往银行金库的地道。

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在生活中要懂得仔细观察，要细心，所做
的每一件事每一个计划都要认认真真，不可以有疏忽。还要
认真检查。只有速度没有质量是不行的，做事要干脆利落还
要做好。一旦有什么疏忽和漏洞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但是
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就算是一些世界级的伟人，也会有过
错。但是也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才能做好每一件事，如
果连对自己都没有信心。那做的每一件事怎能做好呢?在有信
心的同时也要勇敢，要有一颗虚心的心。多点听取别人的意
见，才能有一个好结果。

这本书让我学到了很多，也让我明白了很多，这本书是一本
好书值得每一个人去阅读，从一个个案子中可以看出一个个
纯熟的逻辑思维。阅读这本书让我懂得思考。

“福尔摩斯”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早已耳熟能详了，我也一样。
自从知道这个名字以后，便一直渴望能看一看这本书。暑假
到了，我终于如愿以偿。遨游在《福尔摩斯》的海洋中，我
完全陶醉了。

“福尔摩斯”是个乐于助人、博学多才、做事警惕、分析明
确的人，他也是当时最棒的护法卫士。每一件案子他都用不
同的手段、计谋，尽心尽力地去破，深得人民的喜爱。在小
说中他曾破过135起案件，这是多大的数字呀!



呀!多么感人!读着读着，我便不禁热泪盈眶。设想一下，其
实，他完全可以不烦这些事的，他完全可以多活几年的。可
是，他没有。他的一生都忠于人民，忠于科学。他为人民而
死，他是值得的!他的生命真是“重于泰山啊”!虽然，世上
没有福尔摩斯这个人，但是，他那种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同学们，福尔摩斯之所以成为世世代代传诵的人，就是因为
他一丝不苟的精神、乐于助人的胸怀和善于思考的大脑，我
们一定要学习他这种高尚的品质呀!

福尔摩斯演讲稿个字篇九

我读《福尔摩斯》已经很长时间，书中各种离奇的案件总让
人匪夷所思。其中有一个故事最能述说出人心之黑暗，我忍
不住想将他叙述出来，这个案件的名字叫做《魔鬼之足》。

《魔鬼之足》讲述了一个畸形的人从深爱他的妹妹——斯特
戴尔那里偷走了致命的毒药，为了争夺家产，他用毒药毒死
了他的妹妹，逼疯了两个哥哥。斯特戴尔知晓后，也同样用
那种毒药毒死了他。福尔摩斯经过重重推理和丰富的科学知
识侦破了这个案子。在此期间，福尔摩斯险些被自己毒死。

在这起案件中，人性的阴暗彰显无疑，但同时福尔摩斯的精
密推理能力和丰富的科学知识，比如能辨认140余种烟灰、能
通过指甲印推断指甲长度等等，以及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也同
样帮了大忙。

比起福尔摩斯的认真细心，我考试上的表现就让人笑掉大牙
了，一道题目空在那里，我熟视无睹跳了过去，导致第一的
桂冠就此失去，唉！



福尔摩斯演讲稿个字篇十

他也是那么勇敢，在困难面前不但不会退缩，还能够迎刃而
上用他灵敏的大脑，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在我们心中，他是个几近完美的男人，在柯南道尔的笔下他
是个破案无数的名侦探。

仿佛他无时无刻都在思考，他的大脑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在
他第一次见到他的助手——约翰华生时，仅仅是一次握手，
便知道华生是一位医生。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我读到这一幕时
的惊讶的表情，我在心中问着我自己，这是人吗？不过这应
该只是一个小说人物而已，这作者也太夸张了。但慢慢地，
我否定了自己的这个念头，他不仅仅只是一个笔下的人物。
他是位侦探，一位有血有肉，鲜活的人物。

他从小就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受到精英般的教育，但他不会
因为就读贵族学校而如贵族般风流，他在学校里专心学习，
偶尔还去练习击剑和拳击。在他19岁时便侦破了许多案件，
这使我十分惊讶，因为19岁离我们并不远，也许过不了多久，
我们也会成为十九岁的少年，但那个19岁的我们或许正平凡
地在大学校园中游荡。同样是19岁，但那差距却是如云泥一
般。

他靠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侦破许多案件，解出许多暗
号，在跳舞的小人中他将他的智慧全部发挥出来，解读了那
个暗号。也许在我们看来，那一排排小人或许只会被认为那
是某人的涂鸦，根本不会想到其蕴含的深层含义，心中不禁
再一次充满对他的敬意。

他叫做夏洛克福尔摩斯，那位在柯南道尔笔下活过来的名侦
探。


